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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五年級學童分數表徵教學之研究 

1張熙明                   楊德清 2

      1彰化縣立曉陽國小     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 2

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究國小五年級學童於教學前後分數表徵之迷思概念的改變

情形。因此，本研究採便利取樣方式選取研究者任教之彰化縣某國小五年某班學生(26

人)為樣本參與本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一、教學前、後的紙筆測驗成績經由SPSS之t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α＜.01），此顯

示將多重表徵方式融入分數教學活動後，學生的分數表徵迷思概念有顯著的改變。 

二、受訪學生在「比較分數大小時，忽略單位量要一致」、「對分數詞意義的不瞭解」

以及「等值分數的概念」等方面有長足的進步，顯示將表徵融入教學中的確有助於學生

分數概念之學習。但是低程度學生分數概念仍不穩固，未來有待更多之研究以協助低程

度學生之學習。 

關鍵詞：分數、表徵、國小五年級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Dreyfus 和 Eisinberg (1996)認為能夠根據問題情境，彈性的運用適當的數學表

徵，如具體操作的、圖表的、符號的…等等具體或抽象的方式，並且在單獨的表徵系統

之內以及各個表徵系統之間靈活的轉換，是發展數學思考和培養解決問題能力的基本要

素。也就是說數學表徵在數學學習的過程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許多表徵之

相關研究(林碧珍，1990；黃芳玉，2003； Brenner, Herman, Ho, & Zimmer, 1999; Cramer, 

Post, & delMas, 2002; Lesh, Post, & Behr, 1987)結果顯示許多兒童缺乏表徵的能力。黃芳

玉（2003）的研究也進一步的發現國小六年級學生的表徵能力並不會伴隨著計算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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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而發展。 

此外，分數概念在國小階段數學領域的學習中是基本且相當重要的概念之一，而且

與小數、比、百分率等數學概念關係密切。但由於分數概念有多種不同的使用情境與解

釋，因而學習分數對兒童而言是較困難的。一些分數學習的研究（Kerslake, 1986; Murray, 

Oliver & Human, 1996）指出學生常出現的錯誤類型如：缺乏等分概念、只注意分子或分

母，忽略單位量大小或分數概念不完備等。然而，就實際課室教學的經驗來說，研究者

認為師生溝通的表徵形式與表現和學生的分數學習之間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小五學童在教學前後之分數表徵紙筆測驗迷思概念的改變情形。 

貳、 文獻探討 

一、 數學表徵的意義 

數學表徵乃是指學習者在學習數學知識的過程中，透過各種不同的方式(如具體物

表徵、圖像表徵、口語表徵或抽象符號表徵等)內化知識，並藉由上述之方式呈現個體

之想法與解法(NCTM, 2000)。基於此，本研究將「分數表徵」定義為「分數學習過程中，

思考、解釋接收到的訊息，並用以表達思考結果的呈現，以及和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 

二、 分數表徵的相關研究 

許多學者(Brenner, et al., 1999; Dreyfus & Eisenberg, 1996; Fennell & Rowan, 2001)指

出，善用多樣化的表徵形式，例如圖形、操作具體物、或是寫出數學方程式…等，將有

助於學生組織思考以及分析問題的呈現。Cramer, Post 和 delMas (2002)的研究指出將具

體物的表徵模式融入教學中能夠有效的協助孩子發展正確的分數概念與比較分數大小

之能力。Willis和Fuson(1988)教導國小二年級的學生利用圖形表徵的方式來解決加與減

的文字問題，研究發現圖形表徵能夠提昇學生的數學學習表現。一般認為「圖形表徵」

以及「具體物表徵」與被表徵的實物之間相似性較高，而且這兩種表徵形式的意義也較

容易掌握（蔣治邦，1994；許良榮，1996），因而成為國小學習階段不可或缺的表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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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許多研究與報告(Cramer, Post,& delMas, 2002; Dreyfus & Eisenberg, 1996; Fennell & 

Rowan, 2001; NCTM, 2000)亦指出具體物的表徵以及圖形表徵是發展抽象符號表徵的橋

樑。而根據研究者本身多年的教學經驗亦發現這兩者的重要性。 

許多研究進一步(Brenner et al., 1999; Moss & Case, 1999; Empson, 2002; Cramer & 

Henry, 2002; Cramer et al., 2002)強調：教師應該在教學中多運用、融合不同的表徵型態。

因為，一個數學概念有許多種的表徵方式，可以做為理解和傳達過程中的媒介，而這些

表徵之間是相互關連，且可以加以轉換的。能夠利用多重表徵來表達同一個概念；或是

在表徵之間轉譯；甚至懂得如何選擇適合的表徵來協助解題，都表示擁有更穩固的概念

理解。教師如果能夠善用各種表徵方式，運用多重表徵融入分數教學，同時也鼓勵學生

利用各種表徵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對於分數學習的成效是很有幫助的。因此，本研究

將從表徵的觀點，將具體物的表徵以及圖形表徵融入分數單元之教學中，以探究其成效。 

參、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法 

本研究採量化和質化之並行方式，進行資料的收集、處理與分析，量化部份針對紙

筆測驗的結果進行分析，而在質化情境中，採半結構式晤談法以深入了解受訪者在教學

前後之分數概念的改變情形。 

二、 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便利取樣方式，選取研究者任教之五年某班學生為研究樣本，該班學生人

數為 26 人，家長社經背景屬中下，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居多，大多從事勞動工作。本研

究先對任教班級之五年級學生共 26 名，以分數概念測驗卷施測，再依測驗分數分成高

（前 33％）、中（34％~66％）、低（後 34％）三階段，並從各階段隨機挑選 3位學生，

共 9人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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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工具 

(一) 前、後測驗之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數概念測驗卷的內容，主要依據九年一貫課程數學領域暫行綱要

四年級能力指標中分數概念部分，並參考黃芳玉（2003）及洪素敏（2004）所設計的測

驗題目，同時參考相關之研究文獻和課程中所蒐集的測驗問題加以修正。題目設計完成

後，和數學教育專家、有經驗的教師共同檢視，使其具有專家效度。修訂後先進行預試，

經過分析修訂，使其具有內容效度。在信度方面則是採用Cronbach α係數來分析分數概

念測驗的信度，其結果顯示Cronbach α係數為.7806，顯示測驗工具有內部一致性。測驗

內容共有24題，所涵蓋的內容如表1所列四類：A－瞭解分數詞的意義（六題）、B－比

較分數的大小（四題）、C－分數的運算（十題）、D－等值分數（四題）。 

表 1 

分數概念測驗內容分析表 

類別 分數概念 題數 題號 

（A） 瞭解分數詞的意義 6 1，7，8，13，14，15 

（B） 比較分數的大小 4 4，9，10，17 

（C） 分數的運算 10 2，5，12，18，19，20，21，22，23，24 

（D） 等值分數 4 3，6，11，16 

 

藉由教學前之紙筆測驗結果，做為瞭解學生分數表徵迷思概念的情形並篩選訪談對

象之依據，而教學後的紙筆測驗結果則當作師生教與學的評定資料之一，以瞭解學生學

習後分數表徵的改變情形。 

(二) 訪談之工具 

教學前、後之訪談問題相同，由於研究者為深入了解學生之分數概念的真正迷思原

因為何，因此訪談問題之選取乃依據紙筆測驗之結果，選取答對率最差的後七題為訪談

問題，以釐清學生真正的想法，確認受訪學生之迷思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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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 紙筆測驗之結果 

    表2報告教學前、後紙筆測驗之t檢定結果，資料顯示：t值＝－12.183，α=.01，達顯

著水準，顯示學生經過分數表徵教學後，分數表徵迷思概念已經有了明顯的改善。 

表 2 

教學前、後學生的紙筆測驗成績 T檢定摘要表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標準誤 t值 相關 顯著性 

教學前測 11.9615 26 4.6689 .9156 -12.183 .826 .000 

教學後測 18.6154 26 4.7672 .9349    

註 1：α＝.01  註 2：測驗總分＝24 

 

教學前、後樣本學生在分數表徵迷思概念的改變分述如下： 

(一) 單位量概念之改變 

教學前，學生在比較分數大小時，會出現以分子或分母的數字大小來判定答案的情

況，而沒有考慮到其間單位量不一致時，分數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此外，對於圖形表

徵是以陰影和空白的二分法來區分分子或分母，並未考慮分子與分母的相互關係，先確

認單位量後再考慮部分與全體之間關係以決定分數之大小。教學後，除了少數低程度學

生以外，大多數學生比較分數時，能先確認單位量後再考慮部分與全體之間關係以決定

分數之大小。 

(二) 等分概念之改變 

教學前，學生在例行性的分數符號表徵題中能夠很容易地選出正確的答案，但是稍

具變化的分數圖形表徵中，卻又忽略了等分的因素，而沒有注意到每一個分割是否相

等。教學後，大部分學生能注意到分數的每一個分割是否相等，甚至清楚地以口語表徵

回答「等分」、「平分」與「公平」，顯示學生的等分概念已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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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分數
b
a
視為分數數線上的一個數值之改變 

教學前，許多學生未將分數視為數線上的一個數，以致於無法在數線上找到正確的

分數位置。因此在進行與分數相關問題的解題活動時，如處理離散量之分數問題、尋找

等值分數或比較分數大小時，便有相關之錯誤想法產生。教學後，除了中高程度學生能

瞭解並且將分數視為數線上的一個數以外，大部分低程度學生仍然無法把分數
b
a
看成數

線上的一個數值。 

(四) 分數詞的意義與內涵之改變 

教學前，部分學生並未真正的了解分數詞的意義或具有上述的分數表徵迷思概念，

因此當進入抽象符號的分數運算時，不知道分數也可以做合成與分解，而以錯誤的方式

考慮分子與分母而將分子、分母當成個別的數字去進行運算或是直接將給定的關鍵數值

做合成或分解，就會有錯誤的答案產生。教學後，大部分學生除了能同時考慮分數中分

子與分母的關係以外，也能夠善用多重表徵進行分數的合成與分解，顯示讓學生能夠真

正的釐清分數的內涵與意義，以及它與單位量的關係，有助於進行有意義的分數抽象符

號運算。 

二、 訪談結果 

表 3呈現受訪學生在教學前、後分數表徵概念的轉變情形，分析如下： 

表 3 

九位受訪學生在前、後測訪談的答題情形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答對題數   小璉  小翰  小毅    小蓁  小寧  小雅    小宇  小盛  小昇

教學前      6     3     3       1     0     2       3      1    1 

教學後      7     7     7       7     7     7       7      6    5 

 

表 3之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在教學後皆有相當顯著之進步。為了進一步探討學生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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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下分析受訪學生在第一題(表 4)與第三題（表五）之受訪結果為例： 

(一) 第一題︰下列哪一個圖形最適合用來說明
7
5
和

14
9
哪一個分數比較大？ 

表 4 

第一題 前後測答題結果比較 

選項 1 2 3 ＊4 

答題類型 
7
5        

14
9  

 

            

 

7
5

  

 
14
9

     

     

     

     

      

7
5

  

 

14
9

 

        

           
7
5

       

          
14
9

 

前測選擇者 小盛 小翰、小蓁、小

寧、小雅

小毅、小昇 小宇、小璉  

後測選擇者  小昇  小翰、小毅、小宇、

小盛、小蓁、小寧、

小璉、小雅

     

教學前，受訪學生大致有以下二種迷思概念： 

1. 比較大小時忽略單位量要一致： 

部分學生並未發覺到不同的單位量是無法直接作比較，例如：小盛、小毅「這一個

是 5/7，這一個是 9/14」；小昇「因為一個長條有 7格，裡面有 5格（等於 5/7）；另一個

長條有 14格，裡面有 9格（等於 9/14）」，顯示小盛、小昇犯了當比較分數大小時，單

位量要一致才有意義的迷思概念。 

此外，有些學生會隨意更改單位量，只選擇他想看的部分，例如：小翰「我以為這

邊上下都是 7塊，這邊是 5塊，只有看上面那一排」。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07, 第十期 
 

 69

2. 等值分數概念不完備： 

不知道當分母乘以 2倍時，分子也要同時乘以 2，其分數值才不會改變，例如：小

寧「這裡 5/7，1、2、3、4、5，這裡 9/14，有 1、2、…、8、9」；小蓁、小雅「因為 5/7

這裡有 14個和 9/14這裡也有 14個，我以為一樣大了」，都顯示出不具備正確的等值分

數概念。 

但是教學後，原來提供錯誤選項的七位學生中有六位已修正原先錯誤的概念。例如

小翰教學後已修正為「我看錯了，我以為上面也是一樣大，沒想到只有 5塊。應該是圓

形的才對，兩塊一等份，5/7 這個剛好是七等份」；而小寧教學後修正為「這個 5/7（指

選項 2）切了 14塊卻只有 5塊，兩塊一份的話，應該是切了 14塊有 10塊。所以是（4），

5/7 切了 14塊有 10塊」，顯示他們能注意到等值分數的概念：當分母乘以 2倍時，分子

也要同時乘以 2。僅剩下小昇依舊認為「上下都一樣大，這裡有 5個，這裡有 9個」，顯

示小昇等值分數的概念不完備的情形仍然存在。 

(二) 第三題︰下列哪一個圖形的斜線部分最能夠代表 
4
3  的意思？ 

表 5 

第三題 前後測答題結果比較 

選項 答題類型 前測選擇者 後測選擇者 

1  小翰  

＊2  

 

小毅、小璉 小翰、小毅、小宇、

小盛、小昇、小蓁、

小璉、小寧、小雅

3  

 
小昇  

4 
 
  
  
  
  

小宇、小盛、小蓁、

小寧、小雅

 

教學前，受訪學生大致有以下兩種迷思概念： 

1. 分數概念不清楚（對分數詞意義的不瞭解）：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07, 第十期 
 

 70

有些學生仍會單就圖形的顏色定義分子或分母，例如：小翰「我看的時候有三角形

四等份，三個白色一樣大的，就直接選 1 了」；選擇錯誤選項（3）的學生回答：小昇「這

裡有四個白色，三個黑色的，我以為是
4
3
」；選擇錯誤選項（4）的學生：小盛、小宇「因

為一排有 4塊，黑色的有三個都一樣」，顯示他們的分數概念不清楚。 

2. 尚未具備等值分數的概念： 

由於不瞭解等值分數的意義，因此當要求學生使用圖形表徵
4
3
之等值分數時，部分

受訪學生只能依分子之數值（3）選出選項出現陰影部份為三等份之圖形。例如：小蓁、

小寧、小雅「我以為左右都是四塊，有三塊黑色」，這些皆顯示出不具有正確的等值分

數概念。 

    而答對的學生是這樣解釋的：小毅、小璉「這裡總共有 12塊，分成四份剛好每份

有 3塊，黑色有 9塊剛好 3份」，顯示兩位高分組學生在教學前已具有清楚的等分想法

與等值分數概念。 

教學後九位受訪學生均答對，原來答錯的學生想法已有了改變，例如：小宇「這裡

可以分成四等份，黑色的剛好有三份」；小昇「我把它切成四等分，一份有 3塊，黑色

有三份，所以是
4
3
」；小寧、小雅「因為這裡有 12塊，它說要

4
3
，所以就把它”三個一

份”，然後就有四份，黑色的有三份，所以是
4
3
」，從訪談結果顯示學生除了能理解部分

與全體單位量之間關係以外，也已具有等值分數的概念。 

伍、 結論 

教學前、後的紙筆測驗成績經由 SPSS之 t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α＜.01），此顯示

將多重表徵方式融入分數教學活動後，學生的分數表徵迷思概念有顯著的改變。同時受

訪學生在「比較分數大小時，忽略單位量要一致」、「對分數詞意義的不瞭解」以及「等

值分數的概念」等方面有長足的進步，顯示將表徵融入教學中的確有助於學生分數概念

之學習。因此，教師在進行分數教學時不應該只是偏重算則與解題程序，而是應該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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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學生的思考與理解能力之發展，並且能夠善用多重表徵的教學方式，像是圖表、具

體物、抽象符號…等等，來幫助學生從各種不同的角度來意義化問題情境，以及建立各

個表徵之間的連結。 

同時，教師也應注意到學生雖然能夠答出正確答案，並不能代表他能夠真正理解題

目的意義。教師可以多鼓勵學生去思考問題背後的真正涵意，並且引導學生能夠進一步

去解釋與說明自己的做法與想法。如此一來，不僅幫助教師瞭解學生概念發展的情形，

更能讓學生對問題「知其然，更深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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